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0年 度 台 非 字 第 161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最 高 檢 察 署 檢 察 總 長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廖 嘉 雯  04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因 被 告 妨 害 電 腦 使 用 案 件 ， 對 於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南 分  05

        院 中 華 民 國 110年 3月 9日 第 二 審 確 定 判 決 （ 109年 度 上 訴 字 第 1186  06

        號 ） ， 認 為 違 背 法 令 ， 提 起 非 常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07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08

        原 判 決 關 於 違 背 法 令 部 分 撤 銷 。  09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10

        壹 、 非 常 上 訴 理 由 稱 ：  11

          一 、 按 判 決 不 適 用 法 則 或 適 用 不 當 者 ， 其 判 決 當 然 為 違 背 法 令  12

              ，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8 條 定 有 明 文 。 又 非 常 上 訴 ， 乃 對 於 審  13

              判 違 背 法 令 之 確 定 判 決 所 設 之 非 常 救 濟 程 序 ， 以 統 一 法 令  14

              之 適 用 為 主 要 目 的 。 雖 必 原 判 決 不 利 於 被 告 ， 經 另 行 判 決  15

              ； 或 撤 銷 後 由 原 審 法 院 更 為 審 判 者 ， 其 效 力 始 及 於 被 告 。  16

              此 與 通 常 上 訴 旨 在 糾 正 違 法 判 決 ， 使 臻 合 法 妥 適 之 個 案 救  17

              濟 者 有 別 。 又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41 條 對 於 非 常 上 訴 係 採 便 宜  18

              主 義 ， 規 定 「 得 」 提 起 ， 非 「 應 」 提 起 。 故 是 否 提 起 ， 應  19

              依 據 非 常 上 訴 制 度 之 本 旨 ， 衡 酌 人 權 之 保 障 、 判 決 違 法 之  20

              情 形 及 訴 訟 制 度 之 功 能 等 因 素 ， 為 考 量 之 依 據 。 除 與 統 一  21

              適 用 法 令 有 關 ； 或 該 判 決 不 利 於 被 告 ， 非 予 救 濟 ， 不 足 以  22

              保 障 人 權 者 外 ， 倘 原 判 決 尚 非 不 利 於 被 告 ， 但 涉 及 統 一 適  23

              用 法 令 ， 即 有 提 起 非 常 上 訴 之 必 要 性 。 所 謂 與 統 一 適 用 法  24

              令 有 關 ， 係 指 涉 及 法 律 見 解 具 有 原 則 上 之 重 要 性 者 而 言 。  25

              詳 言 之 ， 即 所 涉 及 之 法 律 問 題 意 義 重 大 而 有 加 以 闡 釋 之 必  26

              要 ， 或 對 法 之 續 造 有 重 要 意 義 者 ， 始 克 相 當 。 本 案 原 判 決  27

              尚 非 不 利 於 被 告 ， 但 涉 及 如 下 所 述 之 統 一 適 用 法 令 重 要 性  28

              。  29

          二 、 本 件 被 告 廖 嘉 雯 因 妨 害 電 腦 使 用 案 件 ， 經 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法  30

              院 以 109年 度 訴 字 第 213號 判 決 「 廖 嘉 雯 共 同 犯 無 故 取 得 公  31

              務 機 關 電 腦 之 電 磁 紀 錄 罪 ， 處 有 期 徒 刑 6 月 」 ， 嗣 被 告 上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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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訴 後 ， 經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南 分 院 以 109 年 度 上 訴 字 第 1186  01

              號 刑 事 判 決 （ 下 稱 原 確 定 判 決 ） 改 判 「 原 判 決 撤 銷 ， 本 件  02

              公 訴 不 受 理 」 ， 其 理 由 為 「 曾 茂 恩 之 入 出 境 資 料 ， 並 未 依  03

              國 家 機 密 保 護 法 之 法 定 程 序 核 定 為 機 密 等 級 ， 非 屬 國 家 機  04

              密 ， 被 告 透 過 陳 賜 高 利 用 不 知 情 之 移 民 署 嘉 義 縣 專 勤 隊 汪  05

              哲 宇 專 員 ， 使 用 移 民 署 嘉 義 縣 專 勤 隊 之 公 務 電 腦 設 備 ， 查  06

              詢 曾 茂 恩 之 入 出 境 資 料 之 事 實 ， 尚 與 刑 法 第 361 條 之 規 定  07

              不 符 ， 無 從 依 刑 法 第 361 條 規 定 論 處 ， 至 多 僅 成 立 刑 法 第  08

              359條 之 無 故 取 得 他 人 電 腦 電 磁 紀 錄 罪 ， 依 同 法 第 363條 之  09

              規 定 ， 須 告 訴 乃 論 。 茲 因 本 件 被 害 機 關 移 民 署 嘉 義 縣 專 勤  10

              隊 並 未 提 出 告 訴 ， 本 件 既 未 經 合 法 告 訴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 11

              第 303條 第 3款 規 定 ， 逕 為 公 訴 不 受 理 之 諭 知 」 。 然 查 ：  12

            � 按 刑 法 第 361 條 規 定 ： 「 對 於 公 務 機 關 之 電 腦 或 其 相 關 設  13

              備 犯 前 3條 之 罪 者 ， 加 重 其 刑 至 2分 之 1 。 」 屬 於 借 罪 借 刑  14

              雙 層 式 簡 略 立 法 之 一 種 ， 係 以 借 犯 刑 法 第 358條 至 第 360條  15

              各 條 之 原 罪 ， 再 加 上 對 於 公 務 機 關 之 電 腦 或 其 相 關 設 備 為  16

              行 為 客 體 犯 罪 之 構 成 條 件 而 成 ， 並 借 原 罪 之 基 準 刑 以 加 重  17

              其 刑 至 2分 之 1為 其 法 定 本 刑 。 此 與 單 層 式 借 刑 之 立 法 例 ，  18

              如 刑 法 第 320條 第 2項 、 第 339條 第 2項 等 規 定 ， 均 屬 於 獨 立  19

              之 犯 罪 類 型 。 故 於 借 罪 後 ， 因 其 罪 之 構 成 條 件 已 具 備 ， 而  20

              與 原 罪 脫 離 ， 並 為 刑 法 分 則 加 重 之 獨 立 罪 名 （ 最 高 法 院 97  21

              年 度 台 非 字 第 285 號 、 99年 度 台 上 字 第 6306號 判 決 意 旨 參  22

              照 ） 。  23

            � 民 國 92年 6月 25日 增 訂 刑 法 第 361條 之 立 法 理 由 敘 明 ： 「 由  24

              於 公 務 機 關 之 電 腦 系 統 如 被 入 侵 ， 往 往 造 成 國 家 機 密 外 洩  25

              ， 有 危 及 國 家 安 全 之 虞 ， 因 此 對 入 侵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或 其 相  26

              關 設 備 之 犯 行 ， 加 重 刑 度 ， 以 適 當 保 護 公 務 機 關 之 資 訊 安  27

              全 ， 並 與 國 際 立 法 接 軌 。 本 條 所 稱 公 務 機 關 ， 係 指 『 電 腦  28

              處 理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』 第 3條 所 定 之 公 務 機 關 」 。 而 84年 8  29

              月 11日 修 正 公 布 之 「 電 腦 處 理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」 第 3條 第 6  30

              款 規 定 ： 「 公 務 機 關 ： 指 依 法 行 使 公 權 力 之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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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關 」 ； 嗣 於 99年 5 月 26日 修 正 公 布 ， 法 規 名 稱 修 訂 為 「 個  01

             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」 ， 並 於 第 2條 第 7款 規 定 ： 「 公 務 機 關 ： 指  02

              依 法 行 使 公 權 力 之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關 或 行 政 法 人 」 。 故 刑 法  03

              第 361 條 之 立 法 理 由 雖 有 闡 述 「 由 於 公 務 機 關 之 電 腦 系 統  04

              如 被 入 侵 ， 往 往 造 成 國 家 機 密 外 洩 ， 有 危 及 國 家 安 全 之 虞  05

              」 ， 然 並 不 當 然 反 論 「 未 造 成 國 家 機 密 外 洩 ， 即 不 該 當 此  06

              法 條 之 構 成 要 件 」 。 倘 立 法 者 真 有 從 嚴 規 範 限 縮 本 條 適 用  07

              僅 限 於 國 家 機 密 外 洩 情 形 ， 則 刑 法 第 361 條 自 應 訂 為 「 對  08

              於 公 務 機 關 之 電 腦 或 其 相 關 設 備 ， 犯 前 3 條 之 罪 ， 『 致 國  09

              家 機 密 外 洩 』 者 ， 加 重 其 刑 至 2分 之 1」 ， 將 「 致 國 家 機 密  10

              外 洩 」 之 構 成 要 件 匡 入 ， 以 明 該 罪 之 構 成 要 件 。 今 立 法 者  11

              未 為 此 設 計 ， 可 知 立 法 理 由 所 提 及 「 國 家 機 密 之 外 洩 」 ，  12

              僅 係 闡 述 倘 妨 害 電 腦 使 用 罪 之 客 體 如 為 「 公 務 機 關 之 電 腦  13

              」 ， 將 危 及 公 務 機 關 對 於 資 訊 管 控 之 機 密 安 全 性 ， 所 生 危  14

              害 較 非 公 務 電 腦 嚴 重 ， 而 有 加 重 處 罰 之 必 要 ， 非 謂 須 涉 及  15

              「 依 國 家 機 密 保 護 法 之 法 定 程 序 核 定 為 機 密 等 級 之 國 家 機  16

              密 」 外 洩 ， 方 有 此 條 之 適 用 。 又 前 開 條 文 之 立 法 理 由 已 清  17

              楚 定 義 「 公 務 機 關 」 即 為 依 法 行 使 公 權 力 之 中 央 或 地 方 機  18

              關 或 行 政 法 人 ， 本 案 被 告 所 利 用 之 電 腦 設 備 係 屬 行 使 公 權  19

              力 之 中 央 機 關 即 移 民 署 嘉 義 縣 專 勤 隊 所 有 ， 原 （ 確 定 ） 判  20

              決 以 所 取 得 之 入 出 境 資 料 非 屬 國 家 機 密 ， 增 加 法 無 明 文 之  21

              構 成 要 件 ， 據 以 排 除 本 條 之 適 用 ， 顯 已 悖 離 該 條 立 法 理 由  22

              「 公 務 機 關 」 之 定 義 ， 原 （ 確 定 ） 判 決 顯 有 判 決 適 用 法 則  23

              不 當 之 違 法 。  24

          三 、 原 確 定 判 決 與 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法 院 108年 度 軍 訴 字 第 2號 刑 事  25

              判 決 （ 下 稱 軍 訴 2號 判 決 ） 相 互 矛 盾 ： 按 軍 訴 2號 判 決 係 認  26

              「 任 職 於 憲 兵 指 揮 部 嘉 義 憲 兵 隊 之 被 告 陳 賜 高 就 取 得 曾 茂  27

              恩 入 出 國 資 料 ， 並 向 廖 嘉 雯 洩 漏 曾 茂 恩 之 入 出 國 資 料 、 刑  28

              案 資 料 ， 所 為 係 犯 刑 法 第 132條 第 1項 之 洩 漏 國 防 以 外 秘 密  29

              罪 及 刑 法 第 361條 、 第 359條 無 故 取 得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之 電 磁  30

              紀 錄 罪 。 被 告 陳 賜 高 先 後 委 由 不 知 情 之 汪 哲 宇 專 員 登 入 內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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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政 部 入 出 國 及 移 民 署 資 訊 系 統 ， 及 利 用 不 知 情 之 不 詳 員 警  01

              透 過 內 政 部 警 政 署 刑 案 資 訊 系 統 查 詢 曾 茂 恩 之 入 出 國 資 料  02

              、 個 人 戶 籍 資 料 、 刑 案 資 料 等 資 料 之 行 為 ， 為 間 接 正 犯 。  03

              被 告 陳 賜 高 與 廖 嘉 雯 就 取 得 曾 茂 恩 入 出 國 資 料 行 為 ， 有 犯  04

             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分 擔 ， 為 共 同 正 犯 」 ， 即 軍 訴 2 號 判 決 認 其  05

              被 告 陳 賜 高 與 原 確 定 判 決 之 被 告 廖 嘉 雯 係 共 同 正 犯 ； 惟 軍  06

              訴 2號 判 決 認 共 同 正 犯 陳 賜 高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361條 、 第  359  07

              條 無 故 取 得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之 電 磁 紀 錄 罪 ， 而 原 確 定 判 決 卻  08

              認 被 告 （ 共 同 正 犯 ） 廖 嘉 雯 「 至 多 係 成 立 刑 法 第 359 條 之  09

              無 故 取 得 他 人 電 腦 電 磁 紀 錄 罪 」 ， 兩 確 定 判 決 顯 相 互 矛 盾  10

              。  11

          四 、 原 確 定 判 決 與 其 他 確 定 判 決 見 解 迥 異 ， 實 有 統 一 適 用 法 律  12

              之 必 要 ， 謹 擇 以 下 數 則 供 參 ：  13

            �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109 年 度 上 訴 字 第 2785號 判 決 ： 「 被 告 案 發  14

              當 時 為 替 代 役 男 ， 明 知 應 依 法 據 實 申 請 加 班 時 數 ， 竟 為 貪  15

              圖 己 便 ， 輸 入 蕭 竹 君 差 勤 系 統 帳 號 、 密 碼 而 入 侵 公 務 機 關  16

              電 腦 ， 利 用 蕭 竹 君 管 理 權 限 以 『 變 更 加 班 時 數 之 電 磁 紀 錄  17

              』 」 ； 「 被 告 所 犯 刑 法 第 359 條 無 故 變 更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之  18

              電 磁 紀 錄 罪 之 法 定 刑 度 為 5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， 且 依 刑 法 第  19

              361條 須 加 重 其 刑 至 2分 之 1 」 。 本 件 判 決 就 被 告 所 為 與 國  20

              家 機 密 無 涉 之 「 變 更 加 班 時 數 之 電 磁 紀 錄 」 ， 認 有 刑 法 第  21

              361條 之 適 用 。  22

            �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南 分 院 109年 度 上 訴 字 第 499號 判 決 ： 「 周  23

              亭 汝 未 得 蕭 逸 騏 、 勞 動 部 勞 工 保 險 局 之 同 意 或 授 權 ， 先 拔  24

              取 蕭 逸 騏 之 自 然 人 憑 證 IC卡 ， 插 在 自 己 之 電 腦 讀 卡 機 上 ，  25

              再 透 過 網 際 網 路 連 結 至 勞 保 局 之 Ｅ 化 服 務 系 統 專 區 ， 以 蕭  26

              逸 騏 自 然 人 憑 證 帳 號 ， 輸 入 因 工 作 上 得 知 之 蕭 逸 騏 自 然 人  27

              憑 證 IC卡 之 預 設 pin 碼 ， 無 故 侵 入 勞 保 局 之 公 務 電 腦 資 料  28

              庫 後 ， 取 得 蕭 逸 騏 之 歷 年 投 保 資 料 並 列 印 」 ； 「 核 被 告 所  29

              為 ， 係 犯 刑 法 第 361條 、 第 358條 無 故 輸 入 他 人 帳 號 密 碼 侵  30

              入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罪 ， 及 刑 法 第 361條 、 第 359條 無 故 取 得 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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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務 機 關 電 腦 之 電 磁 紀 錄 罪 」 。 本 件 判 決 就 被 告 所 為 非 屬 國  01

              家 機 密 之 「 取 得 蕭 逸 騏 歷 年 投 保 資 料 」 ， 認 有 刑 法 第  361  02

              條 之 適 用 。  03

            �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高 雄 分 院 108年 度 軍 上 訴 字 第 1號 判 決 ： 「 李  04

              昀 蓁 為 查 知 其 他 同 仁 約 談 內 容 ， 擅 自 從 郭 耀 仁 所 保 管 使 用  05

              之 公 務 電 腦 開 啟 並 檢 視 郭 耀 仁 所 製 作 「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 06

              中 心 本 部 連 人 員 約 談 狀 況 表 」 此 項 輔 考 資 料 之 電 磁 紀 錄 後  07

              ， 另 行 存 檔 而 取 得 該 電 磁 紀 錄 」 ； 「 被 告 係 犯 刑 法 第  134  08

              條 、 第 361 條 之 公 務 員 假 借 職 務 上 之 機 會 ， 故 意 犯 無 故 取  09

              得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之 電 磁 紀 錄 罪 」 。 本 件 判 決 就 被 告 取 得 非  10

              屬 國 家 機 密 之 「 陸 軍 南 區 專 長 訓 練 中 心 本 部 連 人 員 約 談 狀  11

              況 表 」 ， 認 有 刑 法 第 361條 之 適 用 。  12

            � 臺 灣 屏 東 地 方 法 院 109年 度 訴 字 第 399號 ： 「 查 被 告 於 密 接  13

              之 時 、 地 ， 無 故 輸 入 告 訴 人 之 帳 號 、 密 碼 而 侵 入 公 務 機 關  14

              電 腦 ， 並 取 得 告 訴 人 之 電 子 兵 資 電 磁 紀 錄 ， 致 生 損 害 於 告  15

              訴 人 及 公 務 機 關 對 於 資 訊 管 控 之 機 密 安 全 性 」 ； 「 被 告 犯  16

              無 故 輸 入 他 人 帳 號 、 密 碼 侵 入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罪 ， 公 務 員 假  17

              借 職 務 上 機 會 ， 故 意 犯 無 故 取 得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之 電 磁 紀 錄  18

              罪 」 。 本 件 判 決 就 被 告 取 得 非 屬 國 家 機 密 之 「 告 訴 人 之 電  19

              子 兵 資 電 磁 紀 錄 」 ， 認 有 刑 法 第 361條 之 適 用 。  20

          五 、 綜 上 說 明 ， 原 確 定 判 決 顯 有 判 決 適 用 法 則 不 當 之 違 法 ， 且  21

              就 關 於 適 用 刑 法 第 361 條 之 見 解 與 其 他 確 定 判 決 之 見 解 發  22

              生 歧 異 ， 涉 及 法 律 見 解 具 有 原 則 上 之 重 要 性 。 爰 依 刑 事 訴  23

              訟 法 第 441條 、 第 443條 提 起 非 常 上 訴 ， 以 資 糾 正 。  24

        貳 、 本 院 查 ：  25

          一 、 被 告 廖 嘉 雯 （ 下 稱 被 告 ） 被 訴 與 陳 賜 高 ， 共 同 利 用 任 職 於  26

              內 政 部 移 民 署 嘉 義 縣 專 勤 隊 （ 下 稱 被 害 機 關 ） 之 不 知 情 之  27

              汪 哲 宇 ， 經 汪 哲 宇 利 用 其 公 務 電 腦 設 備 ， 查 得 曾 茂 恩 之 入  28

              出 境 資 料 後 ， 將 之 複 製 並 輾 轉 傳 送 予 被 告 ， 而 認 被 告 涉 犯  29

              刑 法 第 361條 、 第 359條 無 故 取 得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之 電 磁 紀 錄  30

              罪 嫌 。 原 確 定 判 決 援 引 本 院 108 年 度 台 上 字 第 3633號 判 決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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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意 旨 ： 「 刑 法 第 361條 ， 對 於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， 犯 同 法 第 358  01

              條 至 第 360條 之 罪 者 ， 加 重 其 刑 至 2分 之 1 ； 其 立 法 理 由 敘  02

              明 ： 『 由 於 公 務 機 關 之 電 腦 系 統 如 被 入 侵 ， 往 往 造 成 〈 國  03

              家 機 密 〉 外 洩 ， 有 危 及 〈 國 家 安 全 〉 之 虞 ， 因 此 對 入 侵 公  04

              務 機 關 電 腦 或 其 相 關 設 備 之 犯 行 ， 加 重 刑 度 ， 以 適 當 保 護  05

              公 務 機 關 之 資 訊 安 全 ， 並 與 國 際 立 法 接 軌 。 本 條 所 稱 公 務  06

              機 關 ， 係 指 〈 電 腦 處 理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〉 （ 按 ： 已 修 正 更  07

              名 為 個 人 資 料 保 護 法 ） 第 3 條 所 定 之 公 務 機 關 』 。 是 應 依  08

              該 條 規 定 予 以 加 重 處 罰 之 對 象 ， 僅 限 於 符 合 電 腦 處 理 個 人  09

              資 料 保 護 法 第 3 條 所 定 之 公 務 機 關 ； 且 因 係 對 於 公 務 機 關  10

              電 腦 中 與 『 國 家 機 密 』 有 關 之 電 磁 紀 錄 ， 予 以 入 侵 ， 致 危  11

              及 該 公 務 機 關 之 資 訊 安 全 ， 才 有 加 重 處 罰 之 適 用 」 ， 以 曾  12

              茂 恩 之 入 出 境 資 料 ， 並 未 依 國 家 機 密 保 護 法 之 規 定 核 定 為  13

              機 密 等 級 ， 非 屬 國 家 機 密 為 由 ， 認 被 告 被 訴 事 實 與 刑 法 第  14

              361條 之 要 件 不 符 ， 無 從 依 刑 法 第 361條 規 定 論 處 ， 至 多 僅  15

              成 立 屬 告 訴 乃 論 之 刑 法 第 359 條 之 無 故 取 得 他 人 電 腦 電 磁  16

              紀 錄 罪 ； 惟 因 被 害 機 關 並 未 提 出 告 訴 ， 故 認 本 件 未 經 合 法  17

              告 訴 ， 而 撤 銷 第 一 審 論 處 被 告 罪 刑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諭 知 公 訴  18

              不 受 理 。  19

          二 、 有 關 犯 刑 法 第 361條 、 第 359條 之 無 故 取 得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或  20

              其 相 關 設 備 （ 下 稱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） 之 電 磁 紀 錄 罪 ， 此 電 磁  21

              紀 錄 是 否 以 與 「 國 家 機 密 」 有 關 者 為 限 ， 因 本 合 議 庭 擬 採  22

              之 否 定 說 見 解 ， 與 前 述 之 本 院 先 前 裁 判 歧 異 ， 乃 提 出 以 下  23

              說 明 ， 於 110年 11月 4日 ， 以 110年 度 台 非 徵 字 第 161號 徵 詢  24

              書 徵 詢 本 院 其 他 刑 事 庭 是 否 支 持 ：  25

            � 法 律 之 解 釋 ， 始 於 文 義 解 釋 ， 終 亦 不 能 超 過 其 可 能 之 文 義  26

              ， 若 法 文 之 文 意 明 確 ， 無 複 數 解 釋 可 能 性 時 ， 即 僅 能 為 文  27

              義 解 釋 。 刑 法 第 361 條 規 定 ： 「 對 於 公 務 機 關 之 電 腦 或 其  28

              相 關 設 備 犯 前 3條 之 罪 者 ， 加 重 其 刑 至 2分 之 1 」 。 依 其 文  29

              義 ， 行 為 客 體 為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， 或 其 內 之 電 磁 紀 錄 。 並 無  30

              文 意 不 明 確 情 形 ， 應 無 另 尋 求 立 法 解 釋 之 必 要 。 以 刑 法 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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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359 條 之 無 故 取 得 他 人 電 腦 之 電 磁 紀 錄 ， 致 生 損 害 於 公 眾  01

              或 他 人 為 例 ， 其 侵 害 之 對 象 如 為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， 並 因 而 取  02

              得 該 電 腦 內 之 電 磁 紀 錄 ， 即 應 成 立 刑 法 第 361 條 之 罪 ， 不  03

              以 電 磁 紀 錄 之 內 容 與 「 國 家 機 密 」 有 關 者 為 限 。 本 院 前 述  04

              裁 判 援 用 刑 法 第 361 條 之 立 法 說 明 ， 認 為 取 得 之 電 磁 紀 錄  05

              須 與 「 國 家 機 密 」 有 關 ， 已 逾 越 法 文 文 意 ， 限 縮 法 律 所 未  06

              規 定 之 範 疇 。 況 所 稱 「 國 家 機 密 」 倘 指 經 依 國 家 機 密 保 護  07

              法 核 定 之 國 家 機 密 ， 則 非 屬 國 家 機 密 但 屬 「 一 般 公 務 機 密  08

              」 之 電 磁 紀 錄 被 侵 害 時 ， 即 不 能 適 用 刑 法 第 361 條 ， 而 僅  09

              能 以 刑 法 第 358條 至 第 360條 論 罪 ， 甚 或 不 能 論 罪 ， 於 法 律  10

              規 範 本 旨 ， 應 屬 有 違 。  11

            � 依 法 律 體 系 ， 刑 法 第 2 編 第 36章 「 妨 害 電 腦 使 用 罪 」 ， 係  12

              依 其 保 護 （ 侵 害 ） 對 象 之 不 同 ， 分 為 個 人 （ 他 人 ） 之 電 腦  13

              （ 刑 法 第 358條 至 第 360條 ， 下 稱 個 人 電 腦 ） 與 公 務 機 關 電  14

              腦 （ 刑 法 第 361 條 ） 二 類 ， 其 餘 規 範 之 要 件 並 無 不 同 。 亦  15

              即 ， 刑 法 第 361條 係 以 借 犯 第 358條 至 第 360 條 之 罪 ， 但 以  16

             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取 代 個 人 電 腦 ， 作 為 其 犯 罪 之 構 成 要 件 ， 並  17

              以 所 借 之 罪 之 基 準 刑 加 重 其 刑 至 2分 之 1為 其 法 定 本 刑 ， 而  18

              屬 於 借 罪 又 借 刑 之 雙 層 式 立 法 方 式 。 換 言 之 ， 公 務 機 關 電  19

              腦 或 個 人 電 腦 內 之 電 磁 紀 錄 ， 其 公 私 屬 性 、 重 要 與 否 ， 或  20

              有 無 保 護 必 要 等 ， 容 或 不 同 ， 但 於 刑 法 第 361 條 ， 除 要 求  21

              須 係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外 ， 並 無 作 不 同 解 釋 之 餘 地 。 此 由 行 政  22

              院 、 司 法 院 會 銜 提 案 增 訂 刑 法 第 361 條 之 立 法 說 明 謂 ： 「  23

              二 、 由 於 公 務 機 關 之 電 腦 系 統 如 被 入 侵 往 往 造 成 國 家 機 密  24

              外 洩 ， 有 危 及 國 家 安 全 之 虞 ， 最 近 駭 客 入 侵 我 國 政 府 機 關  25

              之 網 站 即 為 一 例 。 故 建 議 參 採 美 國 聯 邦 法 典 … … 規 定 ， 區  26

              別 入 侵 政 府 之 電 腦 系 統 與 一 般 個 人 使 用 之 電 腦 系 統 之 處 罰  27

              ， 對 入 侵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或 其 相 關 設 備 之 犯 行 加 重 刑 度 ， 以  28

              適 當 保 護 公 務 機 關 之 資 訊 安 全 ， 並 與 國 際 立 法 接 軌 。 至 於  29

              入 侵 金 融 機 構 電 腦 之 行 為 ， 現 行 刑 法 第 339條 之 3… … 已 有  30

              規 範 ， 毋 庸 於 本 章 重 複 規 範 」 等 語 （ 見 立 法 院 公 報 第 92卷  31

７



              第 29期 第 145、 146頁 ） ， 亦 可 印 證 刑 法 第 361條 與 第 358條  01

              至 第 360 條 規 定 ， 所 不 同 者 ， 僅 在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與 個 人 電  02

              腦 之 區 別 ， 無 關 其 等 電 磁 紀 錄 之 內 容 是 否 與 國 家 機 密 有 關  03

              。 至 於 刑 法 第 361 條 之 加 重 規 定 ， 或 在 突 顯 公 務 機 關 電 腦  04

              系 統 應 受 保 護 之 重 要 性 ， 或 如 前 述 立 法 說 明 所 載 ， 係 因 適  05

              有 我 國 政 府 機 關 電 腦 被 駭 之 背 景 ， 與 電 磁 紀 錄 內 含 國 家 機  06

              密 與 否 無 關 。  07

          三 、 徵 詢 程 序 結 束 後 ， 受 徵 詢 之 各 刑 事 庭 ， 與 本 合 議 庭 擬 採 否  08

              定 說 之 見 解 ， 均 無 不 同 ， 已 達 統 一 法 律 見 解 之 功 能 ， 無 須  09

              提 案 予 刑 事 大 法 庭 裁 判 ， 即 應 依 該 見 解 就 本 案 逕 為 終 局 裁  10

              判 。  11

          四 、 原 確 定 判 決 以 被 告 利 用 不 知 情 之 汪 哲 宇 ， 自 公 務 電 腦 設 備  12

              取 得 之 上 開 入 出 境 資 料 ， 並 非 依 法 核 定 之 國 家 機 密 為 由 ，  13

              認 與 刑 法 第 361 條 規 定 之 構 成 要 件 不 合 ， 依 前 述 說 明 ， 自  14

              有 判 決 適 用 法 則 不 當 之 違 法 ， 且 因 涉 及 之 法 律 見 解 有 闡 釋  15

              必 要 而 與 統 一 適 用 法 令 有 關 ， 非 常 上 訴 意 旨 執 以 指 摘 原 確  16

              定 判 決 違 背 法 令 ， 為 有 理 由 ； 惟 因 不 受 理 判 決 尚 非 不 利 於  17

              被 告 ， 僅 由 本 院 將 原 確 定 判 決 關 於 違 背 法 令 部 分 撤 銷 ， 以  18

              資 糾 正 。  19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447條 第 1項 第 1 款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 20

        文 。  2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2     日  2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四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林   立   華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謝   靜   恒  2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王   敏   慧  2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李   麗   珠  2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  瑞   斌  27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2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29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0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6     日  3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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